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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682.htm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

十五日） 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等部

门《关于改进废金属回收管理工作的报告》。现在将这个报

告及附件转发给你们，望即依照执行。在执行中有什么问题

，请随时报告国家经济委员会研究解决。 国务院在今年四月

二十四日《批转辽宁省委、人委关于整顿和改进阜新市废品

公司收购矿山物资器材的意见的报告》中，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对废品收购机构和收购工作进行一次整顿，切实地杜绝

盗窃分子利用废品收购部门进行销脏活动。各地区、各部门

仍应继续抓紧做好这一工作，工作情况如何，请给国务院写

一报告。 关于建立工矿企业的废旧金属回收和管理制度问题

，责成国家物资管理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迅速拟订具体办法。 

关于改进废金属回收管理工作的报告 “废品”经营对节约和

利用社会物资资源起着一定的作用。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

二年， 供销合作社系统共回收杂铜五十五万吨，废铅、锡十

九万吨，废钢铁九百四十四万吨，废橡胶二十五万吨，杂骨

九十二万吨，破布、 废麻、布鞋等造纸原料一百九十二万吨

。实践证明，回收和利用“废品”是挖掘物资潜力，厉行增

产节约，扩大原料、材料来源，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

要措施。 近几年来，有些厂矿企业屡有资财被盗窃的事件发

生。盗窃分子利用废品收购部门的组织不纯，制度不严，内

外勾结进行非法活动，已使国家财产受到损失。 为了改进废



金属的回收管理工作，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

冶金工业部、全国物价委员会、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全国供

销合作总社等部门共同研究，并征求了一部分中央部和省、

市物资部门的意见，提出以下意见：一、 供销合作社系统要

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充分利用当前增产节约和“五反”

运动的有利形势，密切联系重点厂矿企业，把废品收购站的

“五反”运动认真地、彻底地搞深搞透、把隐藏着的贪污、

盗窃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彻底揭发出来。给予坚决的打击

，通过运动，对广大干部和职工进行一次严肃的阶级教育，

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整顿和纯洁队伍，加强领导。二

、 目前废品收购工作中，废旧金属的收购问题较为突出，急

需解决。从长远看，各厂矿企业的废金属应该由物资管理部

门统一管理、调拨和收购。这样做，对于合理利用物资，促

进企业改进经营管理，都有好处。但目前物资管理部门的回

收机构还不健全，需要采取过渡办法。因此，按照《国务院

批转辽宁省委、人委关于整顿和改进阜新市废品公司收购矿

山物资器材的意见的报告》的精神，对加强废旧金属的回收

管理工作，划清废金属收购范围，改进废金属收购方法，提

出以下原则。 １、全国废旧金属的回收和利用工作，由国家

物资管理总局金属回收管理局（以下简称金属回收管理局）

统一管理，各部门、各地区应当指定一定的单位统一管理这

项工作。 ２、 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机械

工业部、第四机械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煤炭工业部、水利

电力部、铁道部、农业机械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等

十个部门（以下简称中央十个部，今后部门如需变动，由国

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商定）的直属企业、事业单



位、建设单位和部队、学校等的废旧金属，由金属回收管理

局统一组织调拨或收购，如果有些企业事业单位、建设单位

的废旧金属数量有限，或者金属回收管理局在当地没有回收

机构，废旧有色金属可以委托当地供销合作社代收，废钢铁

由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指定的管理机构和收

购单位统一管理和收购（具体办法由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同全

国供销合作总社和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指定的管理机构商

定）。 ３、中央十个部以外，其他中央部门和省、自治区、

直辖市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建设单位、机关、团体和学校

的废旧有色金属，由各地供销合作社负责统一收购，废钢铁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指定的管理机构和收购

单位统一管理、调拨和收购。 ４、除金属回收管理局、供销

合作社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指定的收购部门外

，其他部门一律不准经营废金属的收购工作。 ５、供销合作

社的废品收购部门一律不准从个人手中收购生产性的废旧金

属器材（例如废旧设备部件、边角料和新旧的金属块、末渣

等）；收购个人的废旧金属，只限于生活用的废旧器皿、装

饰品和迷信品等。 ６、企业事业单位、 建设单位、 机关、团

体和学校向供销合作社出售废旧金属器材时，凭介绍信，由

供销合作社的废品公司或所属的收购站直接收购，不准小商

小贩收购。 ７、鉴于厂矿企业清除在厂外的垃圾中仍有一些

可以利用的金属器村，厂矿企业如果不能组织力量拣拾，垃

圾场附近的人民公社或者居民委员会得到厂矿企业的同意，

可以组织居民集体拣拾，拣拾的物资，凭人民公社或者居民

委员会的介绍信， 到废品收购站出售，不准小商小贩收购。 

中央十个部的废旧金属由金属回收管理局收购的办法，准备



由一九六四年起施行；供销合作社改进收购工作的措施，则

从现在起，即应着手进行。 根据上述原则，拟了《废旧有色

金属回收管理暂行办法》和《废钢铁回收管理暂行办法》（

附后）报请审查、批示。三、 全国物价委员会已于今年三月

一日调整了杂铜价格。这次调整的价格，适用于直接使用以

杂铜为原料的生产企业，但是将杂铜加工为电解铜，其成本

仍高于国家规定的电解铜价格，因此在杂铜的收购价格和调

拨价格未调整之前，凡是以杂铜加工电解铜所发生的亏损（

每吨大约亏损八百元左右，全年约亏损一千万元左右），建

议分别由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予以补贴，每年需要补贴的数

量，分别由中央和地方统一组织加工的部门向财政部门提出

。关于废钢铁的价格仍按原规定不变。其他废旧有色金属的

收购价格和调拨价格，由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国家物资管理

总局与全国物价委员会另行商定。 以上报告和附件，如可行

，请批转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执

行。附一： 废旧有色金属回收管理暂行办法 有色金属是国民

经济建设中极为重要的物资 。 企业事业单位、建设单位、机

关、团体、部队、学校生产建设中的边角下料和更新替换的

废旧有色金属器材，集体和个人处理的废旧有色金属器皿，

必须及时收集，加强管理，统一回收和重点使用。为此，特

制定本办法。 一、全国废旧有色金属的回收和利用工作，由

国家物资管理总局金属回收管理局（以下简称金属回收管理

局）统一管理，各部门、各地区应当指定一定的单位统一管

理这项工作。 二、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

机械工业部、第四机械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煤炭工业部、

水利电力部、铁道部、农业机械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



部等十个部门（以下简称中央十个部，今后部门如需变动，

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商定）的直属企业事业

单位、建设单位和部队、学校等的杂铜、废铝、废铅由金属

回收管理局统一调拨或者收购，如果有些单位的废旧有色金

属数量有限，或者金属回收管理局在当地没有回收机构，也

可以由金属回收管理局委托当地供销合作社代收（具体办法

由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另行拟定）。 三、

中央十个部以外的其他中央各部门和各省 、 自治区、直辖市

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建设单位、机关、团体和学校等的杂

铜、废铝、废铅由供销合作社负责统一收购。 四、除杂铜、

废铝、废铅以外，各部门、各地区的其他废旧有色金属，都

应当由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 五、除金属回收管理局和供销

合作社外，其他部门一律不准经营废旧有色金属的购销业务

（有的地区，供销合作社的废品回收业务已交由地方物资管

理机构接管的，则由物资管理机构按此办法执行）。废旧有

色金属也不准进入集市贸易。 六、各单位的废旧有色金属，

除去自行加工有色金属合金铸件（包括本企业自行加工和委

托其他企业加工）的用料，和具有一定合金成份的专用性的

废料委托加工厂加工制材之外， 应当一律及时交由金属回收

管理局或者供销合作社收购。 企业和企业，部门和部门，地

区和地区之间一律不准搞计划外的协作。冶炼厂除接受国家

安排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收购分成的（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计委或经委统一安排）废旧有色金属进行加工外，一

律不准接受企业事业单位和建设单位等的加工任务。手工业

和修理行业可以接受居民生活器皿的修补业务，但不准接受

带料加工和从事废旧有色金属的经营业务。 七、出售和收购



废旧有色金属，必须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１、城乡废品收购

部门，一律不准从个人手中收购生产性的废旧有色金属器材

（包括废旧电线、电缆、块锭棍棒、轴瓦、机件、边角下料

和屑、末、溜、灰等）。收购个人的废旧有色金属，只限于

生活用的废旧器皿、装饰品和迷信品等。 ２、机关、 团体、 

企业、学校等的废旧有色金属，必须凭本单位或者主管部门

的介绍信，向供销合作社的废品公司及其所属的收购站直接

出售。供销合作社收购时，只付转帐支票，不付现金。合作

商店（小组）、代购站（员）不准收购。 ３、企业清除垃圾

时抛弃的废旧有色金属和矿区放炮飞散的废铜线等 ， 应当先

由企业组织职工、职工家属或者专业队进行拣拾，并且通过

物质奖励办法进行回收（应低于国家收购价）；清除在厂外

的垃圾，厂矿企业如果不能组织力量拣拾时，可以由垃圾场

附近的人民公社或者居民委员会组织居民集体拣拾，拣拾的

物资，凭人民公社或者居民委员会的介绍信，到废品收购站

出售。不准小商小贩收购。 八、中央十个部的直属单位的杂

铜、 废铝、 废铅的回收和上交计划由各主管部门编制。中央

十个部以外的其他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

单位的杂铜、废铝、废铅的回收计划由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供销合作社编制。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同意

，报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汇总。中央各部的回收、上交计划和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汇总的收购计划，都应当报国家计划委员

会和国家物资管理总局按照国家统一分配物资的分配办法的

规定审批和下达。 九、供销合作社回收的杂铜、废铝、废铅

按实际回收量实行全额分成的办法，百分之七十五上交中央

，百分之二十五留给地方分配使用；其他品种的废旧有色金



属，都留给地方使用。属于上交中央部分，一律通过全国供

销合作总社交给金属回收管理局接收（具体交接办法由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与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另行规定）。 按照上述办

法，地方分得的数量不能满足需要时，可以向中央各主管部

门申请分配，但不准扣留上交中央支配部分；地方分得的数

量，在半年之内使用不完时，应即交给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转

交金属回收管理局，由国家支配。 十、金属回收管理局收购

的（包括收中央十个部的和接收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上交的）

废旧有色金属的分配，按照国家统一分配物资目录和分配办

法的规定办理。 十一、废旧有色金属的具体回收和管理制度

，由国家物资管理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十二、本办

法施行后 ， 凡过去颁布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有抵触的。一律

以本办法为准。附二： 废钢铁回收管理暂行办法 废钢铁（包

括废钢、 废铁和钢铁刨屑） 是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物资。

企业事业单位、 建设单位、 机关、 团体、 部队、学校生产

建设中的边角下料和更新替换的钢铁器材，集体和个人处理

的废旧钢铁器皿，必须时进收集，加强管理，统一回收和积

极利用。为此，特制定本办法。 一、全国废钢铁的回收和利

用工作，由国家物资管理总局金属回收管理局（以下简称金

属回收管理局）统一管理，各部门、各地区应当指定一定的

单位统一管理这项工作。 二、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

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四机械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煤

炭工业部、水利电力部、铁道部、农业机械部和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后勤部等十个部门（以下简称中央十个部，今后部门

如需变动，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商定）的直

属企业事业单位、建设单位和部队、学校等回收和需要的废



钢铁，经各主管部统一平衡，报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物资

管理总局批准后，由金属回收管理局统一组织调拨或者收购

。如果有些单位的废钢铁数量有限，或者金属回收管理局在

当地没有回收机构，也可以由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委员会指定的管理机构和收购单位统一管理和收购（具体办

法， 由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

指定的管理机构商定）。 三、中央十个部以外，其他中央各

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企业事业单位、建设单位

、机关、团体和学校等回收和需要的废钢铁，由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负责指定当地供销合作社或者其它单

位组织统一收购和统一供应，收购和供应的差额，报国家计

划委员会和国家物资管理总局批准后，由金属回收管理局统

一调拨。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指定的收购单

位，收购个人的废钢铁，只限于生活用的废旧器皿等；收购

企业事业单位、建设单位、机关、团体和学校的废钢铁，出

售单位必需持有本单位或者主管部门的介绍信。 四、除金属

回收管理局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指定的收购

单位以及直接供应手工业部门的废次材单位以外，其它部门

一律不准经营废钢铁的收购业务。废钢铁也不准进入集市贸

易。 五、中央各部门、各地区回收的废钢铁中，如有适合手

工业和地方工业作为生产原材料的，应当尽先拨给手工业和

地方工业使用。这一工作，由当地物资管理部门会同有关供

需单位组织安排，力求做到定点、直接供应。 六、中央十个

部直属单位废钢铁的回收和需要计划，由各主管部门编制，

中央十个部以外的其它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所属单位废钢铁的回收和需要计划，由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编制。这些计划，都应当报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物资管

理总局，按照国家统一分配物资的分配办法的规定审批和下

达。 七、对于必须经过加工才能运输和使用的废钢铁，各出

售单位和回收单位，都要积极创造条件，组织加工（具体办

法，由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另行制定）。 八、废钢铁的调拨价

格，按全国物价委员会的规定办理（尚未规定统一价格的，

以按质论价的原则办理）。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废钢铁的

收购价格，由各地物价委员会拟订，报全国物价委员会批准

。 九、废钢铁的具体回收和管理制度与有关废合金原料的管

理和回收的具体办法，由国家物资管理总局另行制定。 十、

本办法施行后，凡过去颁布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有抵触的，

一律以本办法为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